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修習辦法 
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6日 107學年度第 10707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107學年度第 2次臨時系務會議修正第四條 

第一條 本辦法所稱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為本系（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大學部四年級之「輔

導與諮商實習一」（以下簡稱實習一）與「輔導與諮商實習二」（以下簡稱實習二）課程。 

第二條 輔導與諮商實習（以下簡稱實習）目的為充實修習實習一與實習二之課程學生（以

下簡稱實習生）熟悉輔導相關專業機構的實際運作，培養具有獨立接案、團體帶領及方

案規劃、執行及評估之能力。實習生應按規定參與該機構之專業工作，並符合實習課程

與實習機構之要求。 

第三條 修習身分：僅限本系（所）／雙主修／輔系學生申請修習。修習身分應由授課教師

進行確認，經諮商組會議核備。 

第四條 修習規定： 

（一） 修課規定：106 與 107 學年度入學之實習生須於申請修習實習一之前修畢以下課

程：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團體諮商、心理與教育測驗、專業倫理與法律；108學

年度後入學之實習生須於申請修習實習一之前修畢以下課程：諮商輔導技術與策

略、團體諮商、心理與教育測驗、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二） 除檢具上述之成績單外，並須填寫實習生資料檔（包括歷年修業成績單、專長、

實務經驗等）及擬定實習計畫（含實習機構名稱及期望），依下列順序提出實習申

請：1.實習一之修習身分審核。2.實習機構審核。3.授課教師簽核。4.諮商組會議

核備。 

（三） 申請修習實習一課程於該年 6 月 15 日以前完成實習申請及審核，接續由修課同

學推派代表彙整實習生之實習單位，並經實習一之授課教師審核後由系所辦公室

正式發文至實習單位，修課同學方得進行實習一之網路選課。 

（四） 實習一與實習二為一學年之課程，修課皆須於同一學年完成。修習實習二之前，

需修畢實習一。實習二為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之必備科目「輔導與諮商實

習」之抵認學分。 

第五條 實習規劃： 

（一） 實習學分數：實習一、實習二合計 4學分。 

（二） 實習時數：實習生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一學年（修習實習課程需先為實習一，

接續實習二），實習時數以每週至少 8 小時為原則，總實習時數不得少於 240 小

時（每學期至少 120小時），並經實習單位認可。授課教師之定期指導時數不計算

於總時數之內。如有其他特殊事故者，須於實習開始後一個月內經授課教師同意

後，始得更換實習單位，完成剩餘時數。如有登載不實者，該學期實習成績不予

計分。 



（三） 實習期間：自大三結束之暑假（七月起）至大四下學期結束止。 

第六條 實習內容包括：  

（一） 見習 

（二） 機構行政工作 

（三） 個案輔導（直接服務人數每學期不得少於 20人次，含電話諮詢，兩個學期共計至

少 40人次） 

（四） 團體輔導（每學期至少 8小時，兩個學期共計至少 16小時） 

（五） 心理衛生推廣／班級輔導 

（六） 心理測驗與評估服務 

（七） 督導：實習期間實習生每週應安排固定時間在實習機構從事實習工作，並遵守機

構規定，接受專業督導每週一小時之個別督導，並參與該機構的重要活動。 

（八） 其他：輔導研究、文宣編輯等。 

實習內容務必包含（二）、（三）、（四）、（七），其餘可視實習機構情況調整。上述（三）

～（六）為直接服務，直接服務於一學年實習時數中，至少需達 80小時。 

第七條 實習機構類型包括： 

（一） 各級學校諮商（輔導）中心（處、室、組）。 

（二）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或諮商機構。 

（三） 已立案之社會福利相關機構。 

（四） 企業單位及所屬基金會。 

（五） 司法院或法務部所屬相關單位。 

（六） 醫療機構。 

不得選擇目前在職或擔任志工之專兼任單位進行實習，選定之實習機構應經由授課教師

最後核可。 

第八條 實習機構專業督導者之選定應符合以下條件： 

（一） 機構專業督導需為具輔導、心理、社工、教育等相關大學層級以上，實際從事輔

導相關之工作經驗者至少三年以上； 

（二） 機構專業督導需為該機構之專任工作人員。 

第九條 實習評量： 

（一） 實習成績考核以學期為單位，六十分為及格。由實習機構督導佔百分之四十，以



及學校授課教師為百分之六十，共同評定。 

（二） 考核內容包括專業表現、實習態度、出席狀況、實習書面報告、實習成果報告等。 

1. 實習書面報告：實習生彙整實習計畫書、實習日誌、實習時數紀錄表、整體實習

心得等資料撰寫成報告書。內容包括：實習內容（含機構介紹）、實習時數紀錄、

實習過程對個人的既有知識之衝擊與收穫、遇到的困難與當初的解決方式以及任

何值得深入討論的議題等。 

2. 實習成果口頭報告：實習二結束之前將安排實習成果報告，請實習生將與同儕分

享實習學習與心得，並由授課教師帶領實習生進行討論。 

（三） 注意事項： 

1. 非經機構督導同意，實習生不得要求機構延後報到日期、變更實習內容、請假或

中途退出實習，若有上述情事，該學期實習成績以零分計。 

2. 實習生應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不得遲到、早退或缺席。無故缺席 2次以上者，

該學期實習成績以零分計。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實習契約書 

國立清華大學            甲 

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   方）為甲方學生提供 

     （實習機構單位名稱）       乙 

輔導與諮商實習事宜，依本校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修習辦法，

期以達到學以致用、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育目標。茲經甲乙雙方協議同意依照下列

各項辦理： 
 

1. 甲方實習指導老師與乙方實習督導共同監督指導甲方實習生實習相關業務。並於實

習結束，依據實習生表現給與實習評量。 

2. 乙方同意提供甲方實習生    （學生姓名）    機會。實習期間自___年   月   日

起至   年   月   日止，實習時數至少 240小時。其中至少須有 80 小時為當事人

提供直接服務。直接服務內容包括個別輔導（含電話諮詢至少 40 人次）、團體輔導

（至少二個團體，共計 16 小時以上）、測驗施測及解釋、班級輔導活動（非學校機

構得免）、諮詢服務等。 

3. 乙方負責安排各種實習課程及技能訓練，惟不得使甲方實習生擔任非相關及危險性

工作。實習期間，若遇特殊狀況，乙方應主動與甲方連繫。 

4. 乙方同意提供甲方實習生實習期間至少一位輔導教師、心理師、社工師或輔導員擔

任督導，督導工作年資須至少有三年以上工作實務，指導實習生之專業及行政事務。 

5. 甲方實習生同意在實習期間： 

（1） 遵守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所頒布之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與諮商專業倫理守則。 

（2） 排定固定工作時間，專心從事輔導與諮商實習事宜。 

6. 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於終止實習或實習結束後自然失效。  

7.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除依中華民國法令辦理外，得依公平互惠原則，經雙方之同

意後以書面修訂之。 

8. 本契約書正本乙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9. 其他增訂事宜： 

 

以上雙方所同意的實習方式、內容及時間，如有需變更之處，須經實習生、乙方（即



實習機構）及甲方（即國立清華大學）之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任課教師協商同意後，以書

面變更之。 

立約人  甲  方：國立清華大學        乙  方：（實習機構單位名稱） 

 

        代表人：                代表人：          

 

系所主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